承诺函
本方拟参与受让的垫江县长龙河、余马河、断石河河流清淤疏浚经营权项目，现特对以下事项作书面承诺：

本方同意自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30万元交易服务费至重庆联交所指定账户。

本方确认，上述承诺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、隐瞒或误导情形。若违反本承诺，本方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扣除交易保证金、解除相关受让协议、退还标的、赔偿损失等，同时自愿接受出让方及相关监管机构依法作出的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